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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水务局文
件

云水许决字〔2025〕16 号

关于白石河云浮市云安区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
的批复

云安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：

你局报送《关于审批白石河云浮市云安区治理工程初步设计

报告的请示》及有关材料收悉，我局委托市水利水电技术服务中

心组织对该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进行了技术经济审查并出具了技

术审查意见。根据《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加强中小河流治理建设管

理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同意你局所报白石河云浮市云安区治理工程初步设

计报告和市水利水电技术服务中心的技术审查意见，工程任务为

以河道整治、河道疏浚、堤防加固、护岸护脚等措施为主，同时

完善河道附属建筑物设施；因需设防，重点解决河道行洪通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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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河道行洪能力，降低灾害损失；改善河道生态环境；保护区

域防洪安全。

二、工程建设主要内容：河道综合治理长度 12.240km，新

建护岸长度 16.850km，新建堤顶路长度 0.83km，新建排水箱涵

2 座，新建下河步级 60 座，配套穿堤涵自动拍门 2 套，更换穿

堤涵自动拍门 22 套。应明确本次治理与以往治理措施的关系，

逐桩明确新建措施，避免重复建设或损坏原有措施；按规范结合

调查洪水重新复核设计洪水及水面线，并根据复核后水面线进一

步复核护脚、堤防安全稳定；合理选定护脚固脚基础设计，避免

缩窄河道、破坏现有护岸、渠化河道以及过度设计。同时建议：

（一）根据《中小河流治理工程设计导则》《水利工程生态护岸设

计规程》等现行规范规程进一步优化工程设计。

（二）根据《中小河流治理工程设计导则》，墙式护岸高度宜控制

在常水位以上0.2m~0.3m，工程设计挡墙高度为1.5m~4.0m，设计缺少

常水位调查，方案存在渠化河道的情况。

（三）对于设防河段（特别是新筑堤河段），应根据《堤防工程设

计规范》完善相关计算；补充背水坡排水设计；补充护岸工程整体稳定

性计算；

（四）补充水景观与水文化工程设计，完善石城、镇安景观节点设计。

三、根据《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》（SL252-2017）

及《防洪标准》（GB50201-2014）的有关规定，同意工程规模为

Ⅴ等工程。主要建筑物为 5 级，次要建筑物均为 5 级。石城镇镇

区河段设计洪水标准采用 10 年一遇，规划工业园及人口密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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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庄、农田、零星居民点河段采用 5 年一遇～2 年一遇。根据《广

东省防洪（潮）标准和治涝标准（试行）》（粤水电总字〔1995〕

4 号）以及《治涝标准》（SL723-2016）治理河段排涝标准按 10

年一遇排峰设计。

四、基本同意工程施工总工期为 24 个月，下阶段应优化施

工组织设计，减少施工临时工程投资并控制在合理投资范围内，

同时应在水利部和省水利厅要求的期限内完成工程建设任务。工

程建设要严格落实生态理念，加强管护设施、信息化建设和管理；

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、水土保持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

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做好施工期噪声污染、

建筑垃圾处置等环境保护工作。

五、基本同意工程概算总投资暂定为 9047.89 万元，最终以

投资审核部门审核的数据为准。资金来源除国家和省按有关政策

给予补助外，其余建设资金由云安区自筹解决。

六、河道清淤疏浚活动的疏浚物应当按照批准的方案进行处

置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理。可利用的疏浚物由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依法处置；需外运的，应当持有有审批权的水行政主管

部门核发的河砂合法来源证明。

七、请你局督促有关单位按照技术审查意见做好技施阶段有

关工作，进一步优化工程设计方案、工程布置方案。要严格执行

水利项目的基本建设程序，并按照要求完善相关审批手续，控制

工程规模和投资并认真组织实施。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招

标投标制、建设监理制、合同管理制及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。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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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采取以工代赈方式，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收。

八、工程建设应做好档案管理，建成后要及时验收，严格验

收管理，工程竣工验收由云安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主持。工程竣

工验收后及时移交工程管理单位，完善管理设施设备，建立长效

管护机制，落实工程维修养护经费，确保工程项目长期发挥效益。

九、按照《广东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技术指引》《广东

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完

善河道管理范围及工程管理与保护划定等内容，明确工程管理与

保护范围边界与相应的土地权属，工程管理范围的土地应与工程

占地一并征用，并办理确权发证手续。

十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要加强对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因

素的分析，切实落实社会稳定风险防范措施，明确责任主体，做

好应急处置预案，防止发生群体性或个体极端性事件。

十一、涉及项目设计方案作重大修改的，如对建设项目的性

质、规模、地点作较大变动时，需经我局同意。你单位申请的初

步设计审批自我局批准之日起三年内未开工建设的，应当在期限

届满前三十日内向我局申请办理延续手续。

十二、其他具体意见详见附件。

附件：关于报送白石河云浮市云安区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

（报批稿）技术审查意见的函

云浮市水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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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5 月 19 日

云浮市水务局 2025 年 5 月 19 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